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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	如原計劃的管限規則訂明可多次轉移累算權益，則不在此限。
2	只適用於持有兩個或以上供款帳戶的僱員。如僱員同時受僱於多於一名僱主，則會持有多於一個供款帳戶。

僱員自選安排（俗稱強積金半自由行）讓打工仔有更大的自主權，可以每年一次，選擇將供款帳戶

內的累算權益，從現職的強積金計劃（原計劃）轉移至一個自選的計劃（新計劃）。

當你已考慮清楚決定行使轉移權，你便須填寫《「僱員自選安排」－轉移選擇表格》（第MPF(S)-P(P)號

表格）（轉移表格）。

如何填寫轉移表格
  表格第I部 此部分必須填寫

	 確保在此部分填上最新的資料。

  表格第II部 準備以下資料以便填寫（如有需要，可向原計劃的受託人或僱主查詢）

  表格第III部 首先選擇欲轉移哪部分的累算權益，然後填寫新計劃的資料

	 在你現職的供款帳戶內，可能滾存以下不同部分的累算權益。在僱員自選安排下，各部分的累算

權益的轉移規定如下：

（如有需要，可向新計劃的受託人查詢）

	 原計劃的名稱 原計劃的計劃成員帳戶號碼 原計劃的僱主識別號碼

	 如你欲轉移所有可轉移的部分，請選擇方案「（a）轉移全部累算權益」。（請留意，僱主的強制性

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是不可轉移的。）

	 如你只欲轉移個別可轉移的部分，請選擇方案「（b）轉移部分累算權益」，並剔選欲轉移的部分。

	 無論你選擇方案（a）或（b），你須填寫新計劃的資料。請留意：

	 >	 如你忘記了新計劃的名稱及／或計劃成員帳戶號碼，可查閱你的成員證明書或向新計劃的	

	 受託人查詢。

	 >	 如你剛與新計劃的受託人辦妥開戶手續，尚未獲悉新計劃的僱主識別號碼及成員帳戶號碼，	

	 則可留空此兩項。

  表格第IV部 注意簽署式樣

	 你的簽署式樣應跟你在原計劃的受託人的紀錄相同。如你忘記簽署式樣，請與原計劃的受託人	

聯絡。

供款帳戶內不同部分的累算權益（由哪種供款產生） 轉移規定 轉往什麼帳戶類別

現職期間的供款

僱主強制性供款 不可轉移 -

僱員強制性供款 每公曆年可轉移一次1

個人帳戶僱主自願性供款
視乎原計劃的管限規則而定

僱員自願性供款

以往工作的供款

已轉移至現職供款帳戶的強制性供款 可隨時轉移 個人帳戶或	
其他供款帳戶2

已轉移至現職供款帳戶的自願性供款 視乎原計劃的管限規則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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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緊記： 如你在轉移表格所提供的資料有誤或不完整，轉移申請或會被延誤，甚至可能 
    不獲處理。



遞交轉移表格予新計劃的受託人
填妥轉移表格及簽署後，你只須將轉移表格直接交予你選定的新計劃的受託人，無須經僱

主安排。

請確保你已在新計劃開立帳戶。否則，請於遞交轉移表格時，聯絡新計劃的受託人一併辦

理開戶手續。

轉移累算權益的三個步驟
當你遞交轉移表格後，原計劃及新計劃的受託人便會按以下三個步驟處理你的轉移申

請。如你填寫的轉移表格完整無誤，整個轉移程序一般需時約二至三個星期。

最好只持有一個個人帳戶轉移流程知多點
	 在行使僱員自選安排的轉移權時，你可考慮將累算權益轉移至你現有的個人帳戶內，以

免增加個人帳戶的數目。因為持有的個人帳戶數目愈多，你的強積金資產便愈分散，你

需要花較多時間和精神去管理。

	 如你將累算權益轉移至一個新開立的個人帳戶，你可考慮將你持有的其他個人帳戶，	

整合至該個人帳戶。有關整合帳戶的手續，請參閱積金局印製的《如何整合強積金個人

帳戶》單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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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增加個人帳戶的數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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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參閱 
《僱員自選安排之話事人絕招》 

小冊子

請參閱積金局印製的《僱員自選安排之話事人絕招》小冊子，以了解更多	

僱員自選安排的轉移規定、選擇強積金受託人及計劃時的考慮因素	

及實用工具，以及轉移累算權益的潛在風險等詳情。

如何索取轉移表格?

如欲索取轉移表格，你可：
	 向新計劃的受託人索取；

	 從積金局網頁（www.mpfa.org.hk）「表格」一欄下載；或

	 致電積金局熱線（2918 0102）透過傳真（選擇語言後按	7-3-3）索取。

轉移過程完成後，你會收到兩份文件：（1）原計劃的受託人發出的「轉移結算書」及	

（2）新計劃的受託人發出的「轉移確認書」，你應核對轉移的金額及帳戶資料是否正確。

投資空檔可出現「低賣高買」
轉移累算權益的過程涉及基金買賣，由原計劃的受託人沽出基金至新計劃的受託人買入基

金期間，一般會出現一段一至兩星期的投資空檔，累算權益不會投資於任何基金。在此期

間，基金價格可能因市場波動而出現變化，因而令你有機會「低賣高買」。舉例，如果基

金價格持續上升，便有機會令你低價賣出原計劃的基金單位，並以較高價買入新計劃的基

金單位。

或得不到保證基金的保證回報
如僱員在原計劃的投資組合中包含保證基金，須留意有關轉移可能導致未能符合某些保

證條款，例如鎖定期，以致不能取得有關保證的回報，因而有所損失，所以於轉移累算

權益前應考慮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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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對資料
收到轉移表格後核對資料，然後將表格送交你的原計劃的受
託人。

賣出基金
收到新計劃的受託人送交的表格，並核對資料及簽署，然後沽出
你供款帳戶內的基金單位，再將有關金額交予新計劃的受託人。

買入基金
收到原計劃的受託人轉交的金額後，會按你的指示買入你所選
的基金。

如有查詢，可致電積金局，或聯絡你的受託人。


